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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视同销售总分机构之间的会计处理

张美惠（副教授）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昆明 650222）

【摘要】本文对总分机构之间货物移送特点进行分析，探讨增值税视同销售总分机构之间的会计业务原理，进

而提出合理的会计账务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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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机构之间转移货物行为，属于企业内部调拨商

品，但是税法对不在同一县市的总分机构之间转移货物

行为要视同销售计缴增值税，这就使得会计在对待增值

税视同销售的业务处理上出现了争议。本文拟对增值税

视同销售总分机构之间的会计处理原理进行解析，进而

提出合理的会计处理建议，期望有助于提高会计实务工作

质量。

一、总分机构的关系

（一）总分机构的行政关系

1. 分支机构的含义。分支机构是总机构为了进一步

扩大销售市场、拓展业务范围而设立的非独立法人实体。

分支机构与总机构在地理位置上通常相隔一定的距

离，设立在不同的城市或者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地区。分支

机构在不同的企业或行业有不同的称谓，如：制造业称之

为分厂、分公司，服务业称之为分店，金融业称之为分行，

等等。

2. 分支机构与总机构的关系。分支机构是整个企业
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法人行政体制上表现为一种隶属关

系，分支机构必须严格遵守总机构统一的经营方针，服务

于总机构统一的经营业务。在此前提下，分支机构通常也

笔者认为，当待执行合同变为亏损合同时，将无标的资产

的未生产的 10件产品确认为预计负债，当该部分产品在
生产完成后进行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这样处理如实反

映了完工产品的实际价值，也符合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的

实质，从而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述案例应做如下会计处理：

（1）有标的资产部分，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借：资产减
值损失80；贷：存货跌价准备80。
（2）无标的资产部分，确认预计负债。借：管理费用

20；贷：预计负债20。
（3）在产品完成生产后，将预计负债转入存货跌价准

备。借：库存商品 1 020；贷：生产成本 1 020。借：预计负债
20；贷：存货跌价准备20。

2. 对于第二种情况：
（1）有标的资产部分，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借：资产减

值损失80；贷：存货跌价准备80。
（2）无标的资产部分，确认预计负债。履行合同发生

的损失=10×（102-100）=20（万元），不履行合同发生的损
失=15（万元）。
假设企业是理性的，决策时会选择支付违约金，故确

认损失 15万元。由于这 15万元的损失是合同违约损失，

属于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支出，故应

将其计入营业外支出。借：营业外支出 15；贷：预计负债
15。如果企业基于双方贸易、合作伙伴等关系考虑，决定
继续执行合同，则应确认损失 20万元。这 20万元损失属
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中产生的，故应计入管理费用。借：

管理费用20；贷：预计负债20。当产品完成生产后，将预计
负债转入存货跌价准备。借：库存商品1 020；贷：生产成本
1 020。借：预计负债20；贷：存货跌价准备20。
三、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亏损合同无标的资产部分的损失记

入“营业外支出”或“管理费用”科目，应区别具体情况：如

果继续履行合同而造成的损失，属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中产生的，应计入管理费用，待产品完成生产后再计提减

值损失；如果选择违约支付违约金，属于与企业日常生产

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各项支出，符合“营业外支出”的

定义，应将该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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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对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可以在银行独立开户，是一

个独立的会计主体。

（二）总分机构的法律关系

1. 分支机构设立的法律依据。分支机构依照《公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设立。倘若分支机构的设立地点与总

机构为非同一县市，则根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

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分支机构自领取

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

办理税务登记。

2. 非同一县市总分机构的增值税规定。制造业或商
业的非同一县市总分机构货物移送，有增值税义务，总机

构向分支机构移送货物时，即产生增值税“视同销售环

节”的纳税义务。分支机构对外销售货物时，产生增值税

“销售环节”的纳税义务。

二、非同一县市总分机构货物移送的会计处理争议

会计准则对非同一县市总分机构之间的业务处理无

明确规范，会计实务工作者基于不同考虑而采取了不同

的业务处理办法，从而引发争议。具体表现如下：

1. 非同一县市总分机构移送货物的会计实务做法。
企业以获取利益为目标，从这个角度看，总分机构货物移

送可分为以下两种方式：

（1）平价移送。总机构以其库存商品的外购底价或制
造成本为移送出库的价格，转移给分支机构。此时，商品

移送具有无偿性，总机构从分支机构并未获取任何利益，

在会计实务中普遍按内部商品转移处理此类业务，即不

确认会计收入。

（2）加价移送。总机构以其库存商品的外购底价或制
造成本为基础，上浮一定利润作为移送出库的价格，再转

移给分支机构。这使得总机构在货物移送环节就实现了

上浮价格的利益，在会计实务中普遍按对外销售处理此

类业务，确认会计收入并结转商品成本。

2. 非同一县市总分机构移送货物的计税规定。
（1）增值税计税规定。非同一县市总分机构之间的货

物移送，是增值税视同销售的八种行为之一，增值税在区

分外购、自产或委托加工等货物来源途径的基础上，依据

商品的公允价值来计税。如果视同销售没有销售额的，按

下列顺序确定计税销售额：①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
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②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
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确定；③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组成
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从增值税的角度看，
平价或加价移送货物皆需缴纳增值税，其计税销售额即

为增值税的视同销售收入，应该在企业会计中得到反映。

但会计实务中通常对平价无偿移送商品不确认收入，致

使税会之间出现差异。

（2）所得税计税规定。所得税以法人财产所有权为依
据，在区分企业内部与外部的基础上，关注财产所有权是

否发生了转移，倘若商品所有权没有转移，则不属于企业

所得税的纳税范畴。非同一县市总分机构货物移送属于

企业内部的商品调拨，并未发生财产所有权向企业外部

的转移，因而，此类业务不需要计缴企业所得税。即此类

业务的增值税视同销售收入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的视同销

售收入，这与会计实务中对加价移送商品通常要确认收

入并增加利润的做法相矛盾。

3. 非同一县市总分机构货物移送的会计收入认定规
定。企业会计准则下对销售商品收入的认定须同时满足

下列五个条件：①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转移给购货方；②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
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

制；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④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企业；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
靠计量。由此可见，会计收入应该来自企业外部，总分机

构之间货物的移送属于内部行为，不会产生外部经济利

益的流入，但会计实务中通常对总分机构间加价移送货

物业务进行会计收入的确认，此做法与会计准则收入认

定原则不符。

三、非同一县市总分机构货物移送的会计处理建议

（一）总分机构移送货物的原理分析

1. 从货物流转环节看。总分机构之间移送货物的路
径为“总→分→客户”，而总分机构之间同属于一个法人
实体，故此业务的实质是按“总→客户”路径进行销售。增
值税不以总分机构之间的法人行政隶属关系为依据，而

是遵循属地管辖原则，要求企业在“总→分”环节即按视
同销售计缴增值税，在“分→客户”环节再按销售业务计
缴增值税，这样既保证了总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在货

物移送环节征收增值税款，又保证了分支机构所在地的

税务机关在货物对外销售环节征收增值税款，且体现了

增值税在所有的流转环节皆需纳税的特点。可见，“总→
分”环节的视同销售收入并不是以会计准则为理论依据

来确认的。

2. 从所得税管理体制看。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
不具有法人资格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

所得税。总机构在年度终了后 5个月内，依照法律法规和
其他有关规定进行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各分支机构不

进行所得税汇算清缴。由此可见，总分机构之间的法人行

政隶属关系在所得税法中得到了充分考虑，倘若总分机

构之间加价移送商品，则纯属内部交易利润，不会对企业

所得税的汇算清缴产生影响。因此，总机构移送商品的成

本加价款项可以理解为内部资金转移业务，会计实务中

不应将此价款作为收益进行核算。

（二）总分机构货物移送的会计处理建议

1. 平价移送货物的会计处理举例。
例1：总机构将外购不含税成本价为20 000元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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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按平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移送于分支机构，分支

机构按22 000元的对外不含税价格进行销售。
此例的业务流程如下：总机构从市场采购货物的成

本价可视为公允价值，可直接作为增值税视同销售的计

税销售额，以此为基础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货物移送

时，总机构的会计分录：借：应收账款 23 400元；贷：库存
商品 2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 400元。分支机构的会计分录：借：库存商品 20 000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 400元；贷：应付账
款23 400元。
分支机构对外销售时，经济利益从外部流入，符合会

计收入确认原则。货物销售时，借：相关收款科目 25 740
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22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3 740元。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 20 000；
贷：库存商品20 000元。
总分机构结算价款时，总机构的会计分录：借：银行

存款 23 400元；贷：应收账款 23 400元。分支机构的会计
分录：借：应付账款23 400元；贷：银行存款23 400元。
例 2：总机构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制造成本为20 000

元的货物一批，按照平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移送于分

支机构，分支机构按照 22 000元的对外不含税价格进行
销售。

此类业务可适用于“特价”商品的转移，这应属于具

有正当理由进行平价转移的业务，故无须按增值税核定

计税销售额的办法进行调整，此类业务的会计分录与外

购商品平价转移业务相同。

2. 加价移送货物的会计处理举例。
例3：总机构将一批货物（“外购、自产或委托加工”的

来源途径皆可）按“二次加价法”进行移送，假定货物成本

价为 20 000元，按 22 000元的计税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移送于分支机构，然后分支机构按 26 400元的对外
不含税价格进行销售。

此例的业务流程如下：总机构成本加价 2 000元，属
于内部资金转移款项，应在总分机构结算价款时做会计

记录，在货物移送时暂不进行会计处理。当货物移送时，

只需针对货物转移进行记录。总机构的会计分录：借：应

收账款 23 740元；贷：库存商品 20 000元，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 740元。分支机构的会计分录：
借：库存商品 2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3 740元；贷：应付账款23 740元。
分支机构对外销售时，有经济利益从外部流入，符合

会计收入确认原则。当货物销售时，借：相关收款科目

30 888；贷：主营业务收入26 4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4 488。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 20 000元；

贷：库存商品20 000元。
总分机构结算价款时，应含有总机构的成本加价2 000

元，故总机构的会计分录应为：借：银行存款 25 740元；
贷：应收账款 23 740元，其他应收款——内部往来（分支
机构转入资金）2 000元。分支机构的会计分录应为：借：应
付账款23 740元，其他应付款——内部往来（向总机构转
出资金）2 000元；贷：银行存款25 740元。

例4：总机构将一批货物（“外购、自产或委托加工”的
来源途径皆可）按“终价法”进行移送，假定货物成本价为

20 000元，总机构按分支机构对外销售的终价 26 400元
的计税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移送于分支机构进行

销售。

此例的业务流程如下：总机构成本加价 6 400元，属
于内部资金转移款项，应在总分机构结算价款时做会计

记录，在货物移送时暂不进行会计处理。当货物移送时，

只需针对货物转移进行记录。总机构的会计分录：借：应

收账款 30 888元；贷：库存商品 20 000元，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4 488元。分支机构的会计分录：
借：库存商品 2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4 488元；贷：应付账款30 888元。

分支机构对外销售时，经济利益从外部流入，符合会

计收入确认原则。当货物销售时，借：相关收款科目30 888
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26 4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4 488元。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 20 000
元；贷：库存商品20 000元。

总分机构结算价款时，应含有总机构的成本加价6 400
元，则总机构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 37 288元；贷：应
收账款30 888元，其他应收款——内部往来（分支机构转
入资金）6 400元。分支机构的会计分录：借：应付账款
30 888元，其他应付款——内部往来（向总机构转出资
金）6 400元；贷：银行存款37 288元。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总分机构间货物移送的视同销售收入，既

不符合所得税视同销售收入的计税规定，也不符合会计

收入的认定原则，故无须进行会计收入确认，只在增值税

纳税申报表的“销售额”项目进行反映，但增值税销项税

额必须以会计分录来反映。此外，从总机构移送的货物，

应始终保持为总机构的资产成本原始数据，待分支机构

对外销售时，再将其转入损益类成本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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